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工作方案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为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

权益，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特制订

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专项工作,进一步维护中小投资者合

法权益，实现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 

二、成立组织机构 

公司设立“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工作领导小组”，由公司董事长任组长，由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部部长任副组长，成员由公司证券部、办公室等相关人员

组成。 

三、具体工作方案 

（一）加强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保证中小投资者知情权。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是公司与投资者之间重要的沟通渠道，可以促进投资者

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以及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通过良好的

投资者关系管理，可以使公司和投资者之间得到相互的信任，有利于公司树立良

好的形象，因此公司需继续加强和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和维护投资者关系管理工

作。 

1、继续完善和执行信息披露相关工作制度 

公司目前已制定了《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年报信

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外部信息使

用人管理制度》等，公司要在日常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前述各项工作制度，进一

步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专人负责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做到信息披露客观、

真实、准确、及时和完整。 

2、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1）公司继续积极完善、改版公司网站，利用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主动

回答投资者的问题，加强投资者关系维护，通过宣传公司经营管理情况，推动投

资者理性投资、长期投资。 

（2）公司设置了投资者咨询电话、邮箱，指定专人接听和收发邮件，对投

资者的咨询，要耐心解答，进一步了解投资者的需求和建议，并将投资者的需求

和建议，积极传达到相关管理层。 

（二）健全投资者的决策参与机制。 

公司要进一步加强中小投资者参与机制的建设，提高中小投资者参与公司决

策的积极性，充分保障中小投资者决策参与权。 

公司通过提供网络投票形式的股东大会，使中小投资者参与公司的重大决

策，充分保障中小投资者决策参与权。如公司进行定向增发、发行公司债券、制

定公司现金分红政策以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等事项，均采用网络投票方式，为中

小投资者参加公司股东大会提供便利，使公司决策更加科学和规范，形成保护投

资者合法权益的内生机制。 

（三）完善投资回报机制，树立回报股东意识。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有关要求，公司修订了《公

司章程》、制定了《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 年）股东

回报规划》，并提交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公司将严格执行。同时，公司将进一步强化进行现金分红信息的披露工

作。 

（四）畅通投资者诉求渠道。 

公司高度重视中小投资者的合理诉求，针对中小投资者的合理诉求，积极主

动利用现场交流、电话沟通、公司网站、交易所的互动平台等多种渠道进行沟通，

在公司内部对于投资者的诉求、咨询、质疑、意见和建议，要求尽快回复并解决。 

1、公司明确了公司股东投诉流程，规定了投诉电话、邮箱、具体负责部门

和人员，以使投资者咨询及投诉事项得到及时有效处理。 

2、专人负责，加强沟通。公司设专人负责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每天认真

接听投资者电话和网络咨询，耐心解答投资者的各种疑问。 



四、具体要求 

进一步做好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有利于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有利于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有利于公司履行社会责任。 

1、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增强自愿性、主动性信息披露。 

2、提高公司定期报告的可读性、实用性，认真完善关于公司生产经营、发

展战略等影响投资者决策的重要信息。 

3、严格实施《公司章程》规定的分红政策。 

4、开通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方便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 

5、确保工作时间内投资者热线电话接听畅通。 

在今后的工作中，公司将根据监管部门要求及自身情况，继续推动落实保护

中小投资者权益的相关工作，从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参与权、知情权和收益权等多

个角度，继续完善公司各方面工作，进一步提高治理水平。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四年十月八日 

 




